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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析企业所得税政策中的“结转”项目

方振静（副教授）

（山东科技职业学院经济管理系，山东潍坊 261053）

【摘要】现行税法规定，某一纳税年度内发生的某些经济业务无法在当年处理完毕的，可以结转到以后纳税年

度进行处理，如符合规定的年度亏损可结转至以后年度弥补，超过限定标准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可结转至以后

年度扣除等。但是，在这些可“结转”至以后年度处理的各项目之间，存在着彼此的计算基数不同、扣除比例不同、扣

除对象不同、结转年限不同等区别。唯有精准地理解并掌握这些区别，才能保证实务工作中不会产生错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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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年度亏损——结转弥补

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第十八条规定：企业纳税年度发生

的亏损，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，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，

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。这里的“亏损”，是指以企

业会计利润总额为起点，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“纳税调整

后”的结果（负数金额），该金额包含按税法规定计算的

“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部分”。

按税法的规定，在亏损发生年度之后的法定弥补年

限内，只要某一纳税年度有足额的所得，该亏损即可一次

性全额税前弥补，不受金额或比例的限制，但结转弥补的

年限只有五年，超过五年则只能通过税后所得来弥补了。

二、职工教育经费——结转扣除

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二条规定：除国务

院财政、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，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

经费支出，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2.5%的部分，准予扣除；
超过部分，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。

因此，职工教育经费的税前扣除，计算基数为“合理

的工资薪金”，限额比例为2.5%，扣除对象则是“纳税调整
后所得”，但没有结转扣除年限的限制。也就是说，企业发

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，一定条件下是允许全额扣除的，

只是在扣除时间上需要相应的递延。

工资薪金的“合理性”，可通过以下五项标准进行判

断：一是企业是否制定了较为规范的工资薪金制度；二是

企业的工资薪金制度是否符合本行业及本地区的水平；

三是一定时期内，企业工资薪金的发放是否相对固定、调

整是否有序进行；四是对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，企业是否

依法代扣代缴了个人所得税；五是有关工资薪金的安排，

是否不以减少或逃避税款为目的。

如果是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的软件开发企

业发生的职工培训费用，根据税法的规定，应单独进行核

算并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

三、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——结转扣除

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四条规定：企业发

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，除国务院、财

政部、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，不超过当年销售（营业）

收入15%的部分，准予扣除；超过部分，准予在以后纳税年
度结转扣除。

也就是说，广告费与业务宣传费的税前扣除的计税

基数是企业当年的销售（营业）收入（包含税法规定的视

同销售收入）、限额比例为15%、扣除对象是“纳税调整后
所得”，且没有结转扣除的年限限制。

同时，税法也对特殊行业或企业的广告费与业务宣

传费的税前扣除进行了特别规定：2011年1月1日至2015
年 12月 31日期间，化妆品制造与销售企业、医药制造和
饮料制造（不含酒类制造）企业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

费支出，不超过当年销售（营业）收入30%的部分，准予扣
除；超过部分，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。烟草企业

的烟草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，一律不得在计算应纳

税所得额时扣除。

四、股权投资额——结转抵扣

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：创业投资企业从

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活动，可以按投

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。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

条例》第九十七条将该条规定细化为：创业投资企业采取

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2年以
上的，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%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
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；当年不足抵扣的，

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。

所谓创业投资企业，是指依照国家相关规定，在中华

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，专门从事创业投资活动且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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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条件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：经营范围符合《创业投

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规定，且工商登

记为“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”、“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

司”等专业性法人创业投资企业；按照《暂行办法》规定的

条件和程序完成备案，经备案管理部门年度检查核实，投

资运作符合《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；创业投资企业投资

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，除应按照规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

认定以外，还应符合职工人数不超过 500人，年销售（营
业）额不超过2亿元，资产总额不超过2亿元的条件；财政
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中小企业接受创业投资之后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

标准的，从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年度起计算创业投

资企业的投资期限。该期限内中小企业接受创业投资后，

企业规模超过中小企业标准，但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标

准的，不影响创业投资企业享受有关税收优惠。

因此，能够以投资额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对象只能

是创业投资企业，对外投资方式必须是股权投资，接受投

资的对象必须是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，时间条件

为投资满2年（24个月），计算扣除金额的基数为股权投资
额，扣除限额的计算比例为 70%，抵扣对象为应纳税所得
额，且没有结转抵扣年限的限制。

五、专用设备投资额——结转抵免

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三十四条规定：企业购置用于环

境保护、节能节水、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，可以

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。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

一百条第一款规定：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四条所称税额

抵免，是指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《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

所得税优惠目录》、《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

目录》和《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》（简称

“三项目录”）规定的环境保护、节能节水、安全生产等专

用设备的，该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10%可以从企业当年的
应纳税额中抵免；当年不足抵免的，可以在以后 5个纳税
年度结转抵免。

而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执行环境保护专

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

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08］48号）的规定，自2008年1月 l
日起，企业利用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购置并实际使用的

列入“三项目录”范围内的专用设备，可以按投资额（指发

票价税合计价格，但不包括按规定退还的增值税税款以

及设备运输、安装和调试等费用）的 10%抵免当年企业所
得税应纳税额；不足抵免的，可以在不超过 5个纳税年度
的期限内向以后年度结转抵免；企业利用财政拨款购置

专用设备的投资额，不得抵免企业应纳税所得额。

因此，专用设备投资额抵免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优

惠政策的起始执行时间为2008年1月1日，专用设备购置

的资金来源仅限企业的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，专用设备

范围限定为“三项目录”列明的范围，计算抵免金额的基

数是购买专用设备取得发票所注明的价税合计金额，抵

免限额计算比例为 10%，抵免对象为企业所得税应纳税
额、结转抵免的年限不超过五年。

税法同时规定：享受“三项目录”专项设备投资额抵

免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优惠政策的企业，所购设备应当

是企业自身实际购置并实际投入使用的；如果企业在专

用设备购置之日起 5年内发生转让、出租的，应当在该专
用设备停止使用当月起停止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并补缴

已经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；专用设备的受让方则可以

按照该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％抵免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
税额；当年应纳税额不足抵免的，可以在以后 5个纳税年
度结转抵免。

六、总结

综上所述，企业年度亏损的结转弥补，没有金额及比

例上限的规定，但有结转年限的限制，并且其自身即是被

弥补对象。

职工教育经费、广告费与业务宣传费均没有结转扣

除的年度限制，理论上是可以全额扣除的；但由于其最终

是通过“纳税调整后所得”扣除的，如果经过纳税调整后

企业亏损，则该亏损只能在连续五个纳税年度内递延弥

补。因此，职工教育经费、广告费与业务宣传费是否能全

额税前扣除，取决于法定的弥补年限内是否有足够的所

得用以弥补企业当年亏损，从而使该业务又回归到企业

亏损是否能足额弥补的问题上。

创业投资企业符合条件的股权投资额抵扣应纳税所

得额也是没有结转年限的限制的。但不同的是，该股权投

资额是按规定的比例直接抵扣应纳税所得，加之其没有

年限的限制，因此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“全额”抵扣。其

累计能为企业节省税负的金额为“符合条件的股权投资

额×70%×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”。
而符合条件的专用设备投资额的抵免对象是企业所

得税应纳税额，因此相对创业投资企业符合规定条件的

股权投资额按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而言，其对减轻企

业实际税负的作用更为直接和明显，但受到结转抵免年

限不得超过五年的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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